
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條第 3款規定，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

失其依據，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，予以廢止。查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

已於 101年 10月 1日施行，該法業將原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

26條第 2項授權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非公務機關酌收費用之標

準之依據刪除，而「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收費

標準」無單獨施行之必要，爰予廢止。 

 


